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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
地址：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
棟15F
聯絡人：專員郭曉柔
聯絡電話：02-89953298
傳真電話：02-85211790
電子郵件：am0812@cip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市茂林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2日
發文字號：原民土字第114003386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0條規定修正後，辦理

中之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案件新舊法規適用案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114年5月14日府原產字第1140123215號

函、屏東縣政府114年5月21日屏府原經字第1145087232號

函及114年6月25日「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及原住民保留

地繼承登記相關疑義研商會議」討論事項第一案決議辦

理。

二、「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」（下稱原開辦法）部分條

文，業經本會114年1月13日以原民土字第11300687151號令

修正發布施行在案。依修正後原開辦法第20條規定略以，

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就轄內依法收回或尚未分配之原

住民保留地，得擬具分配計畫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

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，經層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核定，並公告30日後，受理申請分配，並按下列順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茂林區公所 1140702

*11430829100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辦理分配與轄區內之原住民：一、原受配原住民保留地面

積未達第10條最高限額，且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。

但土地如無原住民使用中，申請分配之原住民需無原住民

保留地所有權、耕作權、地上權或農育權之產權登記。

二、尚未受配。…第一項原住民保留地，倘屬無原住民使

用中且無原住民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者，或該分配

計畫土地總面積為二十公頃以上者，分配計畫應層報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轉陳中央主管機關核定。」。按前

揭修正規定，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計畫改由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或本會核定，且就第1項第1款申請分配資格增

訂但書限制規定。

三、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，「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

可案件適用法規時，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，

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，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，適用新

法規。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

請之事項者，適用舊法規。」。原住民保留地之分配計

畫，倘於原開辦法第20條修正施行前，業經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公所核定（以公告分配計畫當日認定，且後續公告未

經撤銷而屬確定之分配計畫），則因處理程序已終結，尚

無新法規適用之問題。反之，倘於原開辦法第20條修正施

行前，分配計畫尚未核定（公告），自應適用修正後現行

規定。（參酌法務部101年7月2日法律字第10100080920號

函釋意旨）

四、本會114年3月5日原民土字第1140008030號函釋停止適用，

倘已依該函釋廢止相關公告者，請撤銷該廢止作業。

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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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
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
政府、原住民族地區五十五個鄉鎮市區公所

副本：本會法規會、本會土地管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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